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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青 浦 区 民 政 局

青民〔2023〕40号

关于印发《青浦区绿色殡葬服务

进社区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：

现将《青浦区绿色殡葬服务进社区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上海市青浦区民政局

2023年 10月 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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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浦区绿色殡葬服务进社区工作方案

根据《关于进一步推动殡葬改革促进殡葬事业发展的指导意

见》（民发〔2018〕5号）、《上海市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“十

四五”规划》（沪民社建发〔2022〕3号）、《上海市民政局关于

推进本市殡葬服务进社区工作的通知》（沪民殡发〔2023〕2号）

等有关规定，着眼解决群众反映突出的殡葬服务信息不对称等问

题，更好满足社区群众治丧需求，制定青浦区推进绿色殡葬服务

进社区工作方案如下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贯彻落

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坚持“政府推动、依托社区、百姓受

益”的工作原则，增强社区为民、便民服务功能，打破殡葬服务信

息壁垒，提升殡葬服务可及性，不断满足市民群众“逝有所安”的

需求。

二、工作内容

（一）便民服务信息进社区

依托民政现有的信息平台，梳理整合殡葬惠民政策、服务资

讯等便民服务信息，依托社区事务服务受理中心、居村委及“社区

云”等线下线上服务平台，通过宣传册、便民服务指引等，加大殡

葬惠民政策、便民服务信息宣传力度；依托“社区云”线上服务平

台，开设殡葬便民信息专栏，为有需求的市民及时提供资讯服务。

深化社区工作者“全岗通”培训，赋能“养老顾问”“救助顾问”

等群众信得过的社区民生顾问，第一时间、零距离为有需求的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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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居民提供殡葬便民服务咨询。

（二）便民帮办服务进社区

依托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、社区民生顾问、社区工作者等

基层服务力量，为不方便使用智能手机的市民群众提供线下帮

办，代为申请“公民身故一件事”相关服务，实现线上线下服务全

覆盖。

（三）便民服务专线进社区

依托区殡仪馆 59200496热线平台和“一网通办”线上平台，开

展殡葬政策宣传、殡葬信息提供、协助居民治丧等便民利民服务，

发挥殡葬服务机构连接居民的桥梁纽带作用，实施供需对接，实

现由“群众找服务”到“民政送服务”的转变。在社区采取群众容易

接受的方式，广泛宣传“59200496”白事服务专线。由 59200496

白事服务专线为有需求的社区居民提供殡葬咨询服务，提供诚信

规范、优质便民的代理服务；优先满足由社区民生顾问、社区工

作者及“社区云”平台转介的服务需求，暖心办好社区居民“身后

事”。

（四）便民代理服务进社区

依托区民政局（殡葬行业协会）会同相关部门通过合法程序

和公平竞争的方式择优确定殡葬代理机构。以满足居民需求为导

向，推动殡葬服务、宣传进社区、进家庭，提升民政基层服务能

力和保障水平。探索引入资质良好、诚信规范的殡葬代理服务机

构开展社区服务，建立便捷畅通的服务质量评价机制，培育“政府

放心、群众满意”的社区殡葬代理服务队伍。

（五）便民公益服务进社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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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极倡导辖区内的经营性公墓大力宣扬文明殡葬时代新风，

推广公益生态节地葬，创新“生态落葬仪式”，为困难对象和广大

社区居民提供公益服务，更好的满足社区困难群体和重点人群的

基本殡葬服务需求，更多的承担起社会责任。鼓励有条件的街镇

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探索引入有资质的专业队伍围绕“惠民、绿

色、规范、透明”工作要求，配合政府部门落实绿色殡葬服务进社

区工作，以专业的态度和精神积极协助社区居委，尤其是社区独

居、孤寡老人，把政府的关怀送到弱势群众身边，提高居民对城

市生活的满意度。协助民政部门开展殡葬调研、问卷调查、信息

统计等工作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要把推进绿色殡葬服务进社区作为提

升“公民身故一件事”服务效能、在源头上变革殡葬服务供给方式

的重要举措，扎实推进各项任务，有效解决殡葬信息不对称的难

点问题，切实维护群众权益。

（二）强化宣传引导。要主动开展形式多样的社区宣传活动，

指导居（村）民委员会和红白理事会等基层组织，把治丧规范纳

入村规民约、居民公约和居（村）民自治章程，培育和梳理文明

节俭、生态环保、移风易俗的殡葬新风尚。

（三）鼓励探索创新。发扬基层首创精神，创新服务供给，

为有需求的社区居民提供有针对性、多样化的暖心服务。

四、工作分工

（一）推动殡葬政策服务信息进社区

1.制作殡葬政策服务宣传资料（殡葬惠民补贴政策、白事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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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、便民问答等），向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、居村委、养老机

构等以线上线下的形式发放；录制殡葬便民服务培训课程、开展

相关培训。（责任科室和单位：事务科、养老科、基政科、事务

中心、殡仪馆）

2.在“社区云”开发区殡葬便民服务模块，方便市民在云端查

询殡葬便民服务信息。（责任科室和单位：事务科、基政科、事

务中心、殡仪馆）

3.向社区工作者、社区民生顾问、养老机构工作人员开展多

种形式（线上线下相结合）殡葬便民服务知识及“公民身故一件事”

帮办培训。（责任科室和单位：事务科、基政科、救助科、养老

科、事务中心、殡仪馆）

（二）推动“公民身故一件事”线下帮办进社区

1.在“社区云”向社区工作者、养老顾问等开通帮办入口链接。

（责任科室和单位：事务科、养老科、事务中心、基政科。）

2.制作帮办服务指南、动画演示。（责任科室和单位：事务

科、事务中心、殡仪馆）

（三）推动“59200496”服务专线进社区

1.提升“59200496”专线服务能级。（责任科室和单位：事务

科、事务中心、殡仪馆）

2.制定“59200496” 专线社区服务规范，优先满足社区民生顾

问、社区工作者及“社区云”平台转介的服务需求。（责任科室和

单位：事务科、事务中心、殡仪馆）

3.在“社区云”开通“59200496”一线通服务功能。（责任科室

和单位：事务科、基政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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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试点殡葬代理服务机构进社区

1.在部分街镇（练塘、白鹤、夏阳、盈浦）试点探索引入资

质良好、诚信规范的殡葬代理服务机构开展社区殡葬代理服务。

（责任科室和单位：事务科、事务中心、殡仪馆、试点街镇）

2.建立殡葬代理服务质量评价、动态监管机制。（责任科室

和单位：事务科、事务中心、试点街镇、区殡葬行业协会）

3.在试点的基础上总结经验，条件成熟再逐步推广。（责任

科室和单位：事务科、事务中心）

（五）倡导殡葬公益服务进社区

1.指导经营性公墓制定公益服务内容。（责任科室和单位：

事务科、事务中心、殡葬协会、辖区内经营性公墓）

2.策划生态葬宣传与推广。（责任科室和单位：事务科、事

务中心、殡葬协会、辖区内经营性公墓）

上海市青浦区民政局办公室 2023年 10月 18日印发


